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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关于

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

别提示。

一、原中介机构概况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名称
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执行事务合

伙人
余瑞玉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主要经营场

所

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

1907 室

变更前的中介机构经营范围

审查企业会计报表,出具审计

报告;验证企业资本,出具验资

报告;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

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,出具有

关报告;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

算审计;代理记账,会计咨询、

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

训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)



二、变更情况概述

发行人应披露：

（一）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。

江苏省国资委印发的《省属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于审计质

量管理试行办法》第十一条要求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担同一

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不得超过 5 年，超过 5 年应当予以更换。

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印发的《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选聘

社会审计机构及审计质量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要求同一审计中介

机构连续承担同一单位财务决算审计业务不得超过四年，超过四

年应该予以更换。

根据上述管理办法和细则，鉴于公司聘请原审计机构天衡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满四年，在原合同约定的审计事

项全部履行完毕后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本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

告不再由其进行审计。

经公司经营管理层提议并报公司董事会批准，公司聘请中兴

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

行审计。

公司于 2019 年 2月 25 日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签署了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。

（二）该项变更是否经过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，以

及该项变更是否符合公司章程。

本次中介机构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，该项变更程序

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。

（三）该项变更是否征得有权机关的批准（如有）。

不适用。

（四）该项变更如需取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。如需持有

人会议同意的，发行人应披露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情况。

不适用。

（五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、受托管理人、资信评级机构的基

本信息或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。

新任的中介机构类型 会计师事务所

新任的中介机构名称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

新任的中介机构执行事务合伙

人
李尊农



新任的中介机构主要经营场所
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东

塔楼 15 层

新任的中介机构经营范围

审查企业会计报表、出具审计

报告;验证企业资本,出具验资

报告;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

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,出具有

关报告;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

算审计;代理记账;会计咨询、

税务咨询、管理咨询、会计培

训;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业

务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
目,开展经营活动;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;

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

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

（六）变更后中介机构是否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

执业资格，是否存在被立案调查等情形。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

业证书，并持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等职业资格，不存在

被立案调查等情形。

（七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。

公司于 2019 年 2月 25 日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签署了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，约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受公司委托，对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

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和省国资委有关要求出具规范

完整的年度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报告和管理建议书。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此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已完成必要

的移交工作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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